
迪庆藏族自治州交通运输局

迪交党学〔2018〕2号
关于开展“最美迪庆交通人”候选人推荐
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交通运输局，迪庆公路局、路政支队、邮政局，迪庆州运政处、迪庆交通运输集团，局各科室：
为深入开展“新时代、新作为、新担当”主题教育活动，结合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做好“最美货车司机”推选宣传工作和迪庆州旅游产业领导小组开展的“三诚三有四个一”主题实践活动 ，扎实推进全州交通运输行业“学十九大、转作风、担本职”主题活动，经“学转担”活动领导小组研究，决定开展“最美迪庆交通人”候选人推荐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推选范围
（一）“最美迪庆交通人”之最美建设者。在州交通运输局、各县（市）交通运输局干部职工中推选，各推荐2人。
（二）“最美迪庆交通人”之最美养路人。迪庆公路局推荐3人，各县（市）交通运输局各推荐1人。
（三）“最美迪庆交通人”之最美邮递快递员。迪庆邮政局负责推荐，其中邮政部门3人、快递行业3人。
（四）“最美迪庆交通人”之最美路政员。迪庆路政支队推荐3人。
（五）“最美迪庆交通人”之最美站务员。迪庆交通运输集团推荐3人。
（六）“最美迪庆交通人”之最美货车司机。由迪庆州运政处结合省交通运输厅云交运管便﹝2018﹞98号文件精神，在上报省厅同时向州局领导小组报备一份资料。
（七）“最美迪庆交通人”之最美客运人。其中，旅游车司机4人、出租车司机3人（各县市各一人）、班车司机3人和公交车司机2人（香市、维西各一人）。由州运政管理处结合《迪庆州旅游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对全州旅游行业开展“三诚三有四个一”主题实践活动进行任务分解的通知》要求一并落实，在上报州旅游产业领导小组的同时报备州局一份资料。
二、推选方式。
各单位组织推选时以建设生产第一线职工或本单位业务骨干为主，不限定具体表扬名额，推选后经领导小组初选，以适当的方式进行投票，根据投票结果在局机关党委审议后公开公示。
三、推选要求
（一）评选条件
1.政治坚定。坚持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
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、十九大精神，坚决贯
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。
2.业绩显著。具有强烈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创新精神，爱岗
敬业，恪尽职守，求实奉献；工作一流，成绩卓著，具有先进性、
典型性和代表性，在本职岗位上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
益，对所在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力。
3.作风过硬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，恪守职业道德
规范，顾全大局，作风正派，品德端正，清正廉洁，团结同志，
在群众中享有良好威信。
4.诚实守信。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，坚持诚信为本、操守为
重，严格自律、履行承诺，尊重事实，真诚文明，享有较高信誉，
无不良记录。
5.能力突出。勤奋好学，善于创新，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
综合能力，具有较强的职业技能和业务水平，在推进交通运输改
革发展和提高交通运输服务水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，取得突出成
绩。
6.在重大自然灾害或社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表现突出，为
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出突出贡献。
（二）审核报送。各单位推荐对象需经过征求纪检监察部门意见（国家公职人员）或公安交警部门三年无责任事故查询（含毒品检验）。
四、报送时间。
请各单位于2018年7月10日前将推荐候选人报送至州交通运输局办公室，填写推荐表（签字盖章），纸质版及电子版各一份。
（联系人：扎史18213239983 邮箱: 1499055465@qq.com）

附件：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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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庆州交通运输局



















1

